








ITH Corporation 2024 年度營業報告書
2024 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2024 年 ITH Corporation(以下簡稱本公司)全年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224.62 億元，較前

一年新台幣 223.98 億元增加 0.3%。2024 年度營業毛利為新台幣 60.24 億元，較前一年新台

幣45.48億元增加32%。稅後淨利為新台幣22.49億元，較前一年新台幣11.02億元增加104%。
每股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5.61 元，較前一年新台幣 3.5 元增加 60%。

 (二)財務狀況及獲利能力2024 年底，本公司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2499%，流動比率 238%，速動

比率為 183%，資產報酬率為 8.5%，股東權益報酬率為 12.8%，純益率 10%，負債比率 28%，

整體財務結構穩健。

 (三)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核心技術在於顯示與觸控兩大核心，基於此發展對應的產品線手機、平板、IT 以

及穿戴、消費型工控以及超大型觸控面板解決方案。AMOLED 在手機顯示屏的滲透率持續提升，本公司與面板廠客戶和手機品牌商深入合作，

針對功耗、顯示效果提升進行中高階產品開發，以提供使用者較長設備使用時間、護眼等體驗

為設計發展的主軸。由於 OLED 面板逐步向下替代 LCD FHD 的市場，公司亦開發 OLED RAMLess DDI 因應，以站穩市場佔有率。LCD 手機顯示應用，降低成本與多功能集成以維持價平是相關

產品的開發主軸，與面板廠客戶的合作，開發整合感測器的 TDDI，藉以開拓利基市場，獲取

更多手機之外的應用領域商機。除了傳統平板客戶，手機品牌客戶擴大生態鏈的發展策略，帶

來平板市場需求增加，本公司憑藉高刷、高分辨率、高報點率、主動筆等技術積累，推出 2.8K
以上的高階平板 TDDI，預期在兼具娛樂與生產力的大平板產品能有不錯的斬獲。

除了深耕電競筆電領域，因應市場高階 AI 筆電的要求與 IT 面板大世代線的產能開出，投

入開發的筆電 OLED DDI 已於主要面板客戶驗證完畢，預計 2025 年進入量產，搭配現有的 LCD
高階高刷產品，提供客戶更完整的產品選擇。筆電觸控產品部分，獲得前五大筆電國際品牌的

認證，於 2024 年開始進入量產。TCON 也已通過面板客戶驗證完成，並在醫療應用領域中量

產。展望 2025 年，整合了 TCON 團隊並取得聯發科技術授權與產品，可望提供客戶更完整的

筆電解決方案，期待在筆電驅動 IC、TCON 與觸控產品的綜效帶動下提高市占率。

汽車智慧座艙及電動車市場成長趨勢不變，本公司領先業界推出整合環境光感測器（ALS）
及溫度感測（TS）的高附加價值車用 TDDI，可優化在車室環境中不同位置的良好體驗。本公

司將陸續推進 Bridge/TCON, LCD DDI 及 OLED DDI 等產品，以較高的產品覆蓋率來提升車載顯

示市場占有率，推升長期營收及獲利成長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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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電容觸控 IC 產品部份，長期專注在工業與利基產品的觸控應用，包括工業電腦機台/IPC、HMI、ATM、POS、醫療、航海、智能家居與數位會議與教育市場 IWB 等，提供完整工

業觸控 IC 與整合型 TDDI 產品。展望 2025 年，已開始量產之高整合度單晶片解決方案，將進

一步擴大高階視訊會議系統、智能教育黑板與整合主動筆學習機等觸控產品商機。

(四)環境、永續與公司治理

公司致力於健全公司治理與 ESG 的平衡發展，研發團隊以技術創新實現更高效、節能的晶

片設計方案實現綠色企業永續的目標。在環境面，我們於 2024 年啟用 EMS 系統，透過數據分

析掌握能源使用狀況，進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量。2025 年亦將導入 TCFD 氣候相關

財務揭露架構，讓利害關係人了解 ITH 如何預防及調適氣候相關的風險與機會。此外，公司亦

將影響力向社區擴散，以教育、社區醫療品質提升、輔助身障兒及弱勢機構為主軸，逐步落實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公司將秉持創新、永續的精神持續推動組織低碳轉型及嚴謹的營運風

險管控，並進一步強化與所有利害關係人的溝通與夥伴關係，擴大 ESG 行動成果的影響力，為

企業、社會與環境創造更正向的互動與發展。

(五)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半導體產業面臨地緣政治風險升溫、競爭加劇、關稅議題及總體經濟動盪等諸

多挑戰，而 AI 技術的發展亦帶來高效能運算、智慧應用及創新產品的商機。本公司秉持穩健

經營策略，朝內持續淬鍊核心技術，培育研發人才，提升產品與服務的競爭優勢；朝外則積極

投資關鍵技術，拓展產品應用的廣度與深度，並建立完善且強韌的供應鏈網絡，以敏捷應對全

球市場變化及客戶需求，協同上下游夥伴在競爭激烈的市場延續成長動能。本公司亦致力推動

永續發展，實踐綠色設計與低碳營運、善盡社會責任、強化公司治理以提升營運韌性，以期在

變中求穩、穩中求進，攜手全體利害關係人共創共享營運成果，也為股東創造長遠而穩定的利

益與價值。感謝各位股東長期的鼓勵與支持，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 事 長 梁公偉

總 經 理 陳泰元

會計主管 陳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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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 Corporation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西元 2024 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

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

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

員會查核，認為尚無不合，爰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

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   致 

ITH Corporation 2025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李聰結 

西 元 2 0 2 5 年 3 月 1 4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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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 Corporation 
盈餘分配表

2024 年度
. 

單位：新台幣元

註：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流通在外已發行股份總數計 492,396,565 股，作為目前計算分配基礎，每股可配

發新臺幣 2 元，惟實際配發金額將依下述說明辦理之。

說明：

1.本次盈餘分派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2.本次盈餘分派案於配息基準日前，如因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或庫藏股轉讓等因素或可轉換公

司債辦理轉換、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及發行新股等因素，致使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需

修正，擬提請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3.現金股利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董事長: 梁公偉 經理人: 陳泰元 會計主管: 陳聖心

期初未分配盈餘 6,955,443,872

加（減）：

2024 年度稅後淨利 2,249,289,511

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 2024 年 2,518,259

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225,180,777)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8,982,070,865

分配項目：

現金紅利(每股 2 元) (984,793,130)

期末未分配盈餘 7,997,277,735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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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 Corporation 

2025 年章程修訂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封面

開曼群島公司法（修訂版）

股份有限公司

修訂和重述章程大綱和章程

ITH Corporation 

成立於 2019 年 1 月 10 日

（經 2023 年 12 月 29 日特別決

議通過）

開曼群島公司法（修訂版）

股份有限公司

修訂和重述章程大綱和章程

ITH Corporation 

成立於 2019 年 1 月 10 日

（經 2025 年 06 月 10 日特別決

議通過）

更新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此次

修訂章程之日期。

章程大綱

開曼群島公司法（修訂版）股份

有限公司

修訂和重述章程大綱

ITH Corporation 

（經 2023 年 12 月 29 日特別決

議通過）

開曼群島公司法（修訂版）股份

有限公司

修訂和重述章程大綱

ITH Corporation 

（經 2025 年 06 月 10 日特別決

議通過）

更新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此次

修訂章程之日期。

章程

開曼群島公司法（修訂版）

股份有限公司

修訂和重述章程

ITH Corporation 
（經 2023 年 12 月 29 日特別決

議通過）

開曼群島公司法（修訂版）

股份有限公司

修訂和重述章程

ITH Corporation 
（經 2025 年 06 月 10 日特別決

議通過）

更新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此次

修訂章程之日期。

公司採行票面金額股者，不得轉

換為無票面金額股；採行無票面

金額股者，亦不得轉換為票面金

額股。

依 2024 年 5 月臺灣證券交易所

公告之「外國發行人股東權益保

護事項修正檢核表」（下稱「股

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核表」）進行

修改。配合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

核表新增此條款。

於公司成為公開發行公司後，於

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一併公告

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

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

於公司成為公開發行公司後，於

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一併公告

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

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

配合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核表

修訂此條款。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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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

案由及說明資料，並依公開發行

公司法令將該等資料電子檔案

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司股

東會採行書面行使表決權者，並

應將前開資料及書面行使表決

權用紙，併同寄送給股東。董事

會並應於股東常會二十一日前

（於股東臨時會之情形，則於股

東臨時會十五日前），依公開發

行公司法令準備股東會議事手

冊和補充資料，將其寄發或以其

他方式供所有股東可得取得，並

應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但公

司於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實收

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

或最近會計年度召開股東常會

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及陸資

持股比率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

上者，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完成前開電子檔案之傳送。

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

案由及說明資料，並依公開發行

公司法令將該等資料電子檔案

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司股

東會採行書面行使表決權者，並

應將前開資料及書面行使表決

權用紙，併同寄送給股東。董事

會並應於股東常會二十一日前

（於股東臨時會之情形，則於股

東臨時會十五日前），依公開發

行公司法令準備股東會議事手

冊和補充資料，將其寄發或以其

他方式供所有股東可得取得，並

應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但公

司於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實收

資本額達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

或最近會計年度召開股東常會

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及陸資

持股比率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

上者，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完成前開電子檔案之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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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 Corporation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姓名
擔任他公司職務

公司名稱 主要營業項目 職稱

梁公偉

上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7793) 

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獨立董事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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